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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營業人因買受人遲延付款而收取之｢利息｣收入是否應視為銷售
額開立統一發票？過去稽徵實務皆認定遲延利息屬於銷售額範
圍，而應課徵營業稅。歷年來最高行政法院判決也支持稽徵機
關之上開法律見解。

不過，最高行政法院在110年12月針對上述議題作成了指標性
的判決。該判決透過大法庭機制，反轉該院過往之法律見解，
認定營業人收取之法定遲延利息不屬銷售額，不課徵營業稅。
此外，該判決亦針對因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而產生之損害賠
償金是否應課予營業稅作出詳細說明，並提出不同於以往判決
的論理。

本刊的內容即聚焦在營業人收取的「利息」和「損害賠償金或
違約金」是否屬營業稅的課稅範圍，並針對此一最新判決及相
關過往實務法律見解進行評析，值得讀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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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利息與違約金或損害賠償
金是否應課徵營業稅？

September 2022

二. 過往實務認定遲延利息應計入銷售額課徵營業稅

對於遲延利息應否課徵營業稅，在過往實務中一貫的
見解認為，參照營業稅法第16條規定，營業人收取
之遲延利息，應屬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
價，應併入銷售額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75年5月30日台稅二發第7551475號函即指
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因買方延遲付款而加收之
利息，係屬營業稅法規定之銷售額範圍，應於加收利
息時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業稅。最高行政法院95年
度判字第 2081 號判決（下稱｢95年判決｣）亦採納上
開函令見解，認定遲延給付工程款所衍生之利息，應
併入銷售額課徵營業稅。足見在過去實務上，無論是
稅局或行政法院皆認為遲延利息應納入銷售額範圍，
作為營業稅之稅捐客體。

案例背景

A公司承攬交通部工程提供工程服務，然而完工後，交通部因故遲延支付工程款，故額外支付工程款之遲
延利息（依法定利率5%計算）約3000萬元予A公司。試問A公司收取之遲延利息，是否屬其銷售額範圍而
應開立統一發票並課徵營業稅？

A公司

工程款之利息

工程契約

工程服務 交通部

一. 營業稅法對於銷售額認定之規範及立法目的

依我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
｣）第14條，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應就｢銷售額｣
計算其銷項稅額。對銷售額之範圍認定，按營業稅法
第16條規定，｢銷售額｣為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所
收取之全部代價，包括營業人在貨物或勞務之價額外
收取之一切費用。

上開條文明定銷售額之計算內容應包含價額外另行加
收之一切費用，參考74年增訂時修正草案之說明可
知，其意旨主要在於避免營業人將所收取原屬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一部分價額，改以「費用」等名目收取以
達到規避稅負之效果。此外，其積極意義在於依量能
課稅原則及實質課稅原則，凡銷售貨物或勞務所收取
之一切有對價關係之價額，不論其支付名目或方式為
何，均應計入銷售額。

主題一 :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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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最高行政法院之最新統一見解認為法定遲延利息
不應課徵營業稅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12月23日作成之109年度上字第
655 號判決（下稱「109年判決」），採取與前述稽
徵實務以及該院95年判決不同之法律見解，認為依
法定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不屬銷售對價，不
應課徵營業稅。109年判決之主要理由，可整理如
下：

• 營業稅之稅捐客體，係對於消費行為課稅，亦
即對於消費支出，認定其具有經濟上的給付能
力。故而，營業稅的課稅對象，原則上限於有
償的交易行為，營業人必須取得代價而為給
付，亦即在營業人與給付受領人（買受人）
間，進行互為給付的交易。

• 因遲延給付金錢所支付之法定遲延利息，並不
屬於對價的部分，因為其費用支出並非基於給
付交換關係，更非基於有意之消費而支付，乃
是由於遲延給付金錢的關係，故不屬於銷售貨
物或勞務之代價的一部分，自不應計入營業稅
法第16條第1項規定之銷售額課徵營業稅。

由於上述見解與先前最高行政法院95年判決有歧
異，法院乃依大法庭裁判制度，徵詢最高行政法院其
他各庭之意見，並獲各庭同意，因此，109年判決所
揭示的觀點，現已成為最高行政法院最新統一之法律
見解。

在前開案例中，A公司因交通部遲延付款而加收的按
法定利率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依據上述最新統
一之見解，應認為不屬於銷售額範圍，免徵營業稅，
A公司得免開立統一發票。

就遲延利息應否課徵營業稅之爭議，原先稽徵實務並
未深入探究該利息的本質是否具有交換勞務或貨物之
對價性質，原則上只要銷售方所收取的遲延利息，一
律認定應併入銷售額課徵營業稅，與營業稅的立法意
旨不盡相符。

最高行政法院在109年判決中，不再依循與過往判決
所表示之法律見解，改從營業稅性質係屬消費稅作為
切入點，指出是否課徵營業稅的判斷標準在於營業人
與買受人間是否存在｢給付交換｣之對價關係，進而肯
認本案一審判決認定法定遲延利息係屬｢貨幣的時間
價值｣之補償，而非受領貨物或勞務所支出之對價，
從而導出法定遲延利息不應課徵營業稅之結論。本判
決對於營業稅的稅捐客體提出明確的論述，進而推翻
先前最高行政法院95年判決見解，其積極保障納稅
義務者權益，值得肯定。

另外，值得進一步探討的是，遲延利息依民法第233
條第1項可分為兩種類型，即法定遲延利息（依法定
利率5%計算）以及約定遲延利息（依當事人間約定
利率計算）。在109年判決中，法院明確揭示法定遲
延利息不應課徵營業稅已如上述，惟對於約定遲延利
息是否課徵營業稅則未加以論述。觀察109年判決理
由提及「本院95年先前裁判未區辨究為法定遲延利
息或約定遲延利息，概以遲延付款之利息應併入銷售
額課徵營業稅，此與本庭之法律見解確有歧異」等
語，似能間接推知法院認為區分法定與約定兩者，是
足以影響是否課徵營業稅之重要因素。然而，法院區
辨兩者進而可能認定對約定遲延利息應課徵營業稅之
依據或標準為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

KPMG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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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稽徵實務對於損害賠償金或違約金是否課徵營業
稅之看法

我國現行稽徵實務認為，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款或違約
金收入，應否報繳營業稅，應視該筆收入是否因銷售
貨物或勞務產生而定。申言之，倘該賠償款收入係因
銷售貨物或勞務而取得，應依營業稅法第16條規定
計入銷售額報繳營業稅。反之，若賠償款係因非涉及
銷售交易行為而取得，則非屬營業稅課稅範圍。

上述稽徵實務所採取之見解，亦為多數行政法院判決
所採納，例如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221號判決
意旨指出，若營業人有銷售貨物或勞務之行為，其因
此取得之違約金，與銷貨有關，自屬銷售額；如營業
人係買受勞務，其自交易對象取得之違約金，不涉及
銷售，自非營業稅之客體。

舉例而言，在上開案例（A），依財政部75年7月2日

台財稅第7554314號函令意旨，託運人甲公司因其
貨物受毀損而向運送人收取的賠償款，並非因其銷售
貨物或勞務而取得該賠償款收入，自非屬甲公司之銷
售額，應免徵營業稅，甲公司免開立發票。又例如在
上開案例（B），依據財政部85年9月12日台財稅第
851915443號函、75年11月26日台財稅第7574126
號函，出租人丙公司因承租人提前解約或遲付租金而
加收違約金，因該違約金收入與丙公司的銷售勞務行
為有關，係屬銷售額範圍，應併入租金收入開立發
票，課徵營業稅。

二. 最高行政法院之最新見解：應以是否具有「給付
交換關係」作判斷

在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655號判決（「109
年判決」）中，法院作出有別於上開函令與判決的論
理方式，改從營業稅性質係屬消費稅之觀點，對於損

案例背景

（A）託運人甲公司與乙貨運公司成立運送契約，貨物運送途中，乙貨運公司因運送過程疏失而毀壞甲公
司的商品，因而支付賠償款予甲。試問甲公司收取之賠償款是否應課徵營業稅？

（B）丙公司出租房屋予承租人丁，因承租人丁提前終止租約或延遲支付租金，丙公司乃依約收取違約
金。試問丙公司收取之違約金是否應課徵營業稅？

貨物毀損之賠償金

運輸契約

運送服務甲託運人 乙運送人

丁承租人丙出租人

提前解約之違約金

租賃契約

租賃服務

September 2022稅務爭議預防與解決

主題二: 損害賠償金或違約金

案例（A）

案例（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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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賠償金或違約金是否課徵營業稅，提供了清晰的
判斷標準—視是否具給付交換關係且與有意之消費
相連結而定。109年判決並依據損害賠償金發生的原
因之不同，在法理上將其區分為兩種類型，即因侵

權行為（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益）而產生之
損害賠償，以及因債務不履行（違約）而衍生之損
害賠償金或違約金，分別加以論述。其見解可整理
如下：

對於損害賠償金或違約金是否課徵營業稅之議題，
若以109年判決提出的「是否具給付交換關係、與有
意之消費相連結」之判斷標準去檢視過往解釋函令
與行政法院判決之相關見解，本文認為雖然其論理
方式確有不同，然基本上可以得到一致的結論。

例如，在前述75年7月 2日台財稅第7554314號函的
情況，運送人因過失毀損貨物而支付貨主之賠償
款，係屬於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其支出賠償金並非
為消費、使用貨物或勞務之目的支出，既非屬有意
之消費，則不屬營業稅之課稅範圍。又例如，在前
述85年9月12日台財稅第851915443號函、75年11

月26日台財稅第7574126號函的情況，出租人因承
租人提前解約或遲付租金，而收取違約金或賠償
金，係屬於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該金額可認為是
出租人提供租賃勞務所收取之全部代價，具有交換
給付關係，且與承租人有意的消費行為相連結，因
而屬於營業稅之稅捐客體。

綜上，本文認為在賠償款或違約金發生的原因事實
符合上開解釋函令的情況下，納稅人目前仍可繼續
遵循上開解釋函令關於賠償款或違約金是否課予營
業稅之結論，至於未來面對其他各種不同交易類型
所衍生之賠償金，納稅人則可採用109年判決提供之
邏輯標準來檢視賠償金之性質，以判斷是否屬於營
業稅之課稅範圍。

發生原因 是否應課予營業稅 理由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否

• 在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固然有支出所得，但並非為消費、使用貨物
或勞務之目的支出，既無消費，則不納入營業稅之課稅範圍。

• 此種損害賠償義務並未與自願的貨物之利用相連結，因此也沒有表
彰經濟上給付能力，而不應課予營業稅。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需具體審查是否有給

付交換關係

•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是否應課徵營業稅，必須在具體案件中，審查
是否有給付交換關係。是否有給付的交換，當以該給付所涉所得之
花用是否與有意之消費相連結為標準。

• 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之給付若非用來交換給付，非為有意之消費而
支付，則其不是量度買受人經濟上給付能力的指標，自不應以之為
營業稅之稅捐客體。

• 反之，例如，商店承租人因違約未於租期屆滿返還租賃物，而被出
租人請求相當於租賃金額3倍之損害賠償金時，該3倍金額即屬提供
勞務的對價，屬於營業稅的課稅對象。

KPMG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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